
证券代码：601139 证券简称：深圳燃气 公告编号：2021-001 

 

深圳燃气关于与港华投资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风险：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市场、经济、政治等不可预计的

或不可抗力等因素，有可能会影响合同正常履行，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本公告披露之日的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港华投资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

易 93,979,779.83 元；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的过去 12个月内，与不同关联

人之间购买液化天然气的累计关联交易金额为 156,757,380.72 元。 

 

一、关联交易概述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港华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港华公司”）拟签署有效期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

《天然气销售与购买合同》，有效期内公司预计向港华公司采购不超过

2,500,000吉焦天然气，暂估交易金额不超过 1.4亿元。 

港华公司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实际控制人为香港中华煤气有

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

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港华公司等香港中华煤气有

限公司控制的企业累计关联交易额不超过 2.34 亿元（含本次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未达到“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的标准。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

交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公司名称：港华投资有限公司 

（二）注册地：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田心社区罗湖区笋岗街道招商开元中



心 03地块 B座 18层、16层 1601-1812单元 

（三）法定代表人：陈永坚 

（四）注册资本：7500万美元 

（五）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109369891 

（六）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1）在国家允许外商投资的领域依法进

行投资；（2）受其所投资企业的书面委托（经董事会一致通过），提供下列服务：

（i）协助或代理所投资企业从国内外采购所投资企业自用的机器设备、办公室

设备和生产所需的物料、元器件和零部件，和在国内外销售所投资企业的产品，

并提供售后服务；（ii）协助所投资企业招聘和培训人员，并提供技术支持、市

场开发及咨询服务，和提供企业内部人事管理等服务；（iii）协助所投资企业寻

求贷款和为其提供担保；（iv）在外汇管理部门的同意和监督下，在其所投资企

业之间平衡外汇；（3）为投资者提供咨询服务，为其关联公司提供与其投资有关

的市场信息、投资政策等咨询服务；（4）在中国境内设立科研开发中心或部门，

从事新产品及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转让其研究开发成果，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服

务；（5）承接其母公司和关联公司的服务外包业务；（6）燃气灶具、燃气热水器、

取暖设备、热水和蒸汽供应设备、抽油烟机、餐具消毒及其它厨卫用品的批发、

上门维修、上门安装、售后服务及相关配套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

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及其他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7）自有物业租赁。（以上项目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涉及限

制项目及行政许可的，须取得行政许可文件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天

然气（不带储存设施经营（贸易经营））。 

（七）实际控制人：港华公司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全资附属公司。 

2019 年营业收入 9,327 万元、净利润-7,548 万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86,850万元、净资产 26,053万元。 

2020 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 6,046 万元、净利润 7,123 万元、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330,127 万元、净资产 33,163 万元。（以上 2019 年数据经审计，

2020年数据未经审计）。 

港华公司持有公司 9.30%股份，港华公司推荐侯涛先生出任公司首席财务官。

深圳市燃气用具有限公司为港华公司与公司共同持股公司（港华公司持股 45%、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20%、港华紫荆燃具（深圳）有限公司持股 20%、

上海林内有限公司持股 15%）。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的名称和类别：购买液化天然气 

（二）定价方式 

综合考虑管道气价格、国际液化天然气现货价格及下游客户供气价格，以市

场价格为基础厘定价格。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协议时间：自 2021 年 1 月 1 日 0 时起，至 2021 年 12月 31 日 24 时

止； 

（二）合同气量：具体供气量由双方在确认函确认； 

（三）结算价格：具体价格由双方在确认函确认； 

（四）结算与付款：双方交易按照先供气后结算的方式进行，在收到卖方开

具的收款通知书后，买方应不迟于确认函中约定的日期向卖方开具一份足额银行

保函或支付一笔预付款至卖方指定的账户。卖方应于供气窗口结束后的十个工作

日内根据天然气的实际提取情况以及合同约定向买方开具对帐单。卖方或者买方

（视情况而定）应在收到对帐单后的七个工作日内根据对帐单多退少补款项。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双方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属于正常经营往来，有利

于公司拓展气源供应渠道，提升资源保障能力。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将综合考虑管

道气价格、国际液化天然气现货价格及下游客户供气价格等市场价格制定，定价

依据充分，价格公平合理。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上述关

联交易行为而对关联方形成任何依赖的情况。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与港华投资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于 2021 年 1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向港华投资有限公司采购液化天然气，预计交易金

额不超过 1.4亿元。关联董事陈永坚先生、黄维义先生、何汉明先生回避表决。 

（二）独立董事事先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相关议案及资料进行了事前审查，认为： 

1.公司向关联方港华投资有限公司采购液化天然气的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

拓展优质气源，保障能源稳定供应，符合公司的战略方向，将促进公司可持续发

展。 

2.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遵循

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经营发展实际需要，关联交易价格参

考市场价格制定，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尤其不会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3.同意将此事项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1.本次董事会之前，公司已将本次关联交易事宜与独立董事进行了充分的沟

通，提交了相关交易文件，我们一致同意将有关议案提交董事会讨论、表决。 



2.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3.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遵循了“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定价公允，有利于公司拓展优质气源，保障能源稳定供应，

符合公司的战略方向，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尤其不会侵害中小股

东的利益。 

综上，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七、上网公告附件 

1、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月 7日        


